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举办
2024年“健智体育杯”第八届广西万村
篮球赛暨广西社区运动会桂林市
龙胜县级赛的通知
                 (代 拟 搞）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和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进我县体育高质量发展，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落实《广西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年）》，在基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和推广普及篮球运动，持续打造“广西万村篮球赛”品牌，推动文体商旅的融合发展，丰富基层精神文明活动内容，大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工作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经研究，决定于2024年10月11日—13日在县民族体育中心举办2024年“健智体育杯”第八届广西万村篮球赛暨广西社区运动会桂林市龙胜县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中共龙胜各族自治县委员会宣传部
二、承办单位
龙胜各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龙胜各族自治县篮球协会
三、比赛时间、地点
2024年10月11日至13日在县民族体育中心举行。
四、参加单位
各乡（镇）
五、竞赛项目
男子五人制篮球
六、参加办法
（一）以各乡（镇）所辖的行政村和社区为单位组队参赛，每个乡（镇）选拔一支队伍参加县级赛（注：县人民政府所在乡（镇）所辖的社区不允许参赛），县级赛的第一名代表本县参加市级赛。
（二）每队限报领队1人、教练1人，运动员12人。
（三）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必须是2001年12月31日前出生，身份证为同一参赛行政村或社区户籍的人员；报名时需附上参赛运动员户口本和身份证复印件。所有参赛人员凭有效居民身份证参赛（如果是临时身份证需与户口簿信息相一致）。
2.参赛运动员必须是代表户籍所在的行政村或社区参赛，比赛前提交居民身份证进行验证。
（四）健康要求
1.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无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符合篮球等项目体质要求。
2.购买保险和自愿签订参赛承诺书
所有参赛运动员赛前必须自行购买比赛期间伤病和意外事故保险，必须与组委会签订自愿参赛承诺书，承诺自行承担赛全程可能造成的人身伤亡及产生全部后果。
七、竞赛办法
篮球竞赛规则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最新《篮球竞赛规则》，并执行国际篮联对规则最新解释。
（二）第一阶段进行抽签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取小组前2名进行交叉赛。
（三）胜一场得2分，负一场得1分，弃权0分（对方以20：0获胜），以积分多少决定名次，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四）如两队或多于两队之间的比赛有相同的胜负记录，将按照下列原则依顺序进行排列名次：按它们之间比赛的净胜分多少排列名次；如净胜分相同，则按它们之间比赛得分多少排列名次；如得分仍相同，则按所有比赛净胜分的多少排列名次；如所有净胜分仍相同，则按所有比赛得分的多少排列名次。
（五）如果采用这些原则仍无法决定名次，将用抽签的办法进行名次排列。
（六）超过比赛时间15分钟不到赛场的球队，作弃权处理。
（七）球队无故弃权达两场，则取消该队所有比赛成绩。
（八）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支队伍参赛，如发现运动员同时参加两支以上队伍比赛，将取消该运动员的比赛资格，并禁止参加此项篮球赛三届，同时取消该队该场比赛成绩。
（九）参赛队中如有在赛场上发生打人、罢赛、无理取闹、不尊重裁判、冒名顶替者，将取消该队比赛资格和所有成绩；并将根据具体违纪情况，给予该队或违纪的队员（同一个队名或同一批队员不同队名）禁止参加此项赛事1—3年的处罚。情节严重并造成他人伤害者，组委会将移交司法部门追究肇事者的有关责任。
（十）球迷应文明观赛。各队领队、教练有责任和义务管理好本队啦啦队人员以及球迷，引导他们服从工作人员的指挥，遵守比赛纪律。严禁侮辱、谩骂甚至采取暴力手段威胁比赛工作人员以及对方球队人员，一经发现，将取消其观看比赛资格，情节严重的，将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多次违犯的，将建立球迷黑名单，直至取消其永久到场观看大众篮球赛资格。
（十一）申诉规定：比赛中如某队提出申诉，须交申诉费500元，方可受理。如胜诉，申诉费退还；如败诉，申诉费不予退还。提出申诉必须在比赛结束后2小时以内上报文字申诉材料（不受理口头申述），逾期不予受理；若对队员身份资格有异议，可以进行申述，必须提供证据材料。
八、其他事项
（一）各参赛队一切费用自理。奖品、奖金及裁判员、工作员补助由大会负责。
（二）请各乡（镇）务必于2024年9月30日上午12：00前将参赛人员名单（含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报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三楼体育运动发展股办公室，负责人：杨贤成，电话：15978015257；黄慧萍，电话：15078308057。各队报名时安排一名联络员加入“2024年“健智体育杯”第八届广西万村篮球赛暨广西社区运动会桂林市龙胜县级赛工作微信群”。超过报名截止期的单位不予安排比赛。
（三）请各乡（镇）派人于2024年9月30日下午15:30到县民族体育中心管理办公室抽签（县民族体育馆小卖部旁），超过时间由工作员代抽。
（四）2024年10月11日上午11：00在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五楼会议室召开领队、教练员会议，请参赛单位领队、教练员按时参加。
[bookmark: _GoBack]（五）各参赛队自备颜色深浅不同的比赛服两套（红、黄、白、灰为浅色，黑、绿、蓝、紫为深色。服装不统一的，严禁上场比赛，并对因服装不符合要求带来的延误负责），上衣前后需有明显号码，报名时请在报名表上注明服装颜色以及队 员编号。
（六）本规程解释权属组委会，其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九、清洁比赛的要求
（一）过分挥肘，伸腿绊人，挥臂击打，用脚蹬踏，贴近腾空队员直接伸腿或将身体移入其身下垫脚或獗臀等坏动作，均可能发生严重的伤害事故；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直接导致球场冲突的重要原因，必须认真对待。对有意识出现的这些坏的、伤人的动作：
1.没有发生接触的, 但使得对方动作或节奏发生迟缓或变形者, 应判罚技术犯规；
2.有发生接触的，通常是一起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
3.发生接触严重的，有可能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可判罚取消比赛资格犯规。
（二）关于队员“弓腿”的判断与判罚 
1.进攻队员上篮时弓腿，必须是一种自然的动作，如发生身体接触，不是犯规；
2.进攻队员以弓腿姿势持续（并没有收回）顶撞防守队员，是一起进攻犯规；
3.进攻队员弓腿后使用蹬踹动作撞击防守队员，是一起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严重的可判罚取消比赛资格的犯规。
（三）零容忍
参与比赛的运动员，不得质疑裁判员的判罚，对判罚不满，用手指着裁判做“摊手”“抱头”“拍地板”等抱怨的动作；与裁判员纠缠或近距离与裁判员对视，对裁判员做出挑衅性动作或手势；冲着裁判员鼓掌，煽动观众，做戏剧性的表演；指责谩骂裁判等行为，将直接判罚技术犯规。情节恶劣者，将被处以更加严重的处罚。
10、 录取名次
奖励前四名。

附件：1.2024年“健智体育杯”第八届广西万村篮球赛暨广西社区运动会桂林市龙胜县级赛报名表
2.2024年“健智体育杯”第八届广西万村篮球赛暨        广西社区运动会桂林市龙胜县级赛工作微信群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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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4年“健智体育杯”第八届广西万村篮球赛暨广西社区运动会桂林市
龙胜县级赛报名表
参赛单位名称 (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领   队 :               联系电话:                教   练 :                                                                                                                                          

	号码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高(cm )
	民族
	身份证号码
	户籍 (县、乡（镇））

	
	
	
	
	
	
	
	

	
	
	
	
	
	
	
	

	
	
	
	
	
	
	
	

	
	
	
	
	
	
	
	

	
	
	
	
	
	
	
	

	
	
	
	
	
	
	
	

	
	
	
	
	
	
	
	

	
	
	
	
	
	
	
	

	
	
	
	
	
	
	
	

	
	
	
	
	
	
	
	

	
	
	
	
	
	
	
	



附件2

2024年“健智体育杯”第八届广西万村篮球赛暨广西社区运动会桂林市龙胜县级赛工作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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